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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化妝(新娘秘書)服務合約書】
本合約提供結婚新人:               （以下簡稱甲方）與新娘秘書: [image: image2.jpg]br1>3:



  （以下簡稱乙方） 

  確認服務日期、服務時間、服務地點、服務項目、服務內容以及服務費用之憑證。
            一、甲乙雙方約定事項：
      1.乙方同意依照以下指定之日期、時間、地點及服務項目提供甲方服務：
                         服務日期 (即乙方提供甲方服務之日期)：
□訂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結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歸寧: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補請: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服務時間 (即乙方出席提供甲方服務的時間)  

 □儀式/     :     服務時間     :     到達 □迎娶/     :      服務時間      :     到達   

 □歸寧/     :     服務時間     :     到達 □補請/     :      服務時間      :     到達  
    

*□ 訂婚化妝服務地點:                                 *□ 歸寧化妝服務地點:

*□ 訂婚宴會服務地點:                                 *□ 歸寧宴會服務地點:

*□ 結婚化妝服務地點:                                 *□ 補請化妝服務地點:

*□ 結婚宴會服務地點:                                 *□ 補請宴會服務地點:    

   2.乙方提供甲方主要服務內容為：
*服務項目：□新娘主妝(一妝一髮)□訂婚午宴新娘秘書□結婚午宴新娘秘書□結婚晚宴新娘秘書
□訂婚     宴新娘秘書 + 結婚     宴新娘秘書    □       +       全日新娘秘書
*服務內容(即服務項目的細項說明)： 

1.新娘造型 2.指甲油 3.身體水粉 4.假髮 5.飾品 6.配件7.頭花 8.安瓶 9.特製甲片
□媽媽妝     位 □伴娘妝      位  □親友妝     位  □新郎妝 .□其他 請說明：        
3.乙方提供甲方外加費用之服務內容為：
      □親友妝          位*$ 800□親友髮        位*$ 800 □花童妝+髮$ 600 (含飾品)       
□新郎淡妝$ 500  (不含髮)  □安瓶$       $ 500    □特製甲片$              

□住宿費$              □車資$              □其他 請說明：                      
* 甲方同意支付乙方服務費用為  新台幣$             
* 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外加費用為　新台幣$                

甲方同意支付乙方總計為新台幣$                
   
甲乙雙方遵守事項：
本合約內容需經甲方付完訂金以及甲乙雙方簽署後方才為有效。
甲方支付乙方訂金不得超過服務費用總額的３０%    

 乙方(新娘秘書) 因天然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本合約無法履行者，
乙方需於知悉無法提供服務時立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後得解除本合約，不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應將甲方已支付之訂金退還甲方。除上述第二條第3款之因素外，乙方於服務日期前得通知甲方解除本合約。但乙方除應將甲方已支付之      

訂金退還甲方外，並依下列標準賠償甲方：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三個月以上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五十。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一百
甲方(結婚新人) 因天然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本合約無法履行者，甲方需於知悉無法接受乙方服務時 應立即通知乙方並說明其事由後得解除本合約，不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將甲方已支付之訂金退還甲方。 

除上述第二條第5款之因素外，甲方於服務日期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合約。但甲方需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三個月以上通知，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已支付給乙方之訂金。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
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 二十。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
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四十。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七十。
乙方與甲方在第一條、甲乙雙方約定事項中的服務時間內，不得再安排他人之造型服務。本合約若有未盡之事宜，甲乙雙方依誠信原則處理。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之其他協議事項，如下列：
本合約計壹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雙方同意以經雙方簽署過之傳真為正本。 

訂   金 $         .內含                          ＊服務費用總計x30%＊訂金不得超過服務費用總額的30%


尾    款 $          飾品押金 $  2 0 0 0   總額$          支付時間 : 最後一組造型 / 送客前交付.
甲方(新娘或新郎) 簽名：                                  乙方(新娘秘書)簽名：
E-mail:                                                  E-mail: mandy_twtp@hotmail.com                                                                                                                

連絡電話：                                             連絡電話：0952-059-111

地址：                                                 飾品寄送地址：(飾品無污損即退回押金)

飾品押金退回 分行/ 帳號 :                                 
簽訂合約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以 下 空 白
，
